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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24-001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无锡京运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京运通”或“债务人”），系北京京运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证人”）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本金金额：最高不超过 18,000万元（人民币，下同）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已为无锡京运通提供 32,0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无锡京运通资产负债率为 92.22%，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因办理融资业务，无锡京运通拟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无锡分

行”或“债权人 1”）签订最高本金为 10,000 万元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以下简称
“主合同 1”）。为确保无锡京运通在主合同 1项下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公司于 2024年 1月 18日与中
信银行无锡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办理融资业务，无锡京运通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永乐路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无
锡永乐路支行”或“债权人 2”）签订了最高本金为 8,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
但不限于展期合同、该合同中“授信额度续做”条款中的原授信合同、该合同项下签有的单笔协议，以
下简称“主合同 2”）。 为确保无锡京运通在主合同 2项下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公司于 2024年 1月 18
日与广发银行无锡永乐路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 2023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3年 6月 8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
司间互相担保的额度合计不超过 50.00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
额度不超过 25.00 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25.00 亿元（详
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2、临 2023-016、2023-02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无锡京运通
1、被担保人全称：无锡京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3308540253
3、成立日期：2015年 2月 10日
4、注册地址：无锡惠山工业转型集聚区（北惠路）
5、法定代表人：谢月云
6、注册资本：30,300.00万元
7、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8、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无锡京运通资产总额 190,931.97 万元，负债总额 143,083.53 万元，净
资产 47,848.4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4.94%；该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12,424.92 万元，净利润
1,200.12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无锡京运通资产总额 327,578.58 万元，负债总额 302,089.41 万元，净资
产 25,489.1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2.22%；该公司 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5,865.83 万元，净利
润-22,359.2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公司间接持有无锡京运通 100%的股权，无锡京运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无锡京运通与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最高主债权本金金额：10,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担保范围：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4、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 1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 1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 1 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 1

约定或主合同 1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 1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 1双方当事人在第 2.2 款约定
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 则主合同 1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 如主合同 1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 1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 1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 则债权人 1 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
主合同 1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 1项下业务为保函， 则债权人 1 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 1 债务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 1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 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 1 债务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 1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 以债权人 1 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 1 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二）无锡京运通与广发银行无锡永乐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最高主债权本金金额：8,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担保范围：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
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4、保证期间：
在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2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人在此同意并确认， 如果债权人 2依法或根据主合同 2 约定要求主合同 2 债务人提前履行

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 2 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 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如债权人 2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
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办理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资金

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
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宜。公司董事会认

为：担保预计事项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担保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担保及授权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保障
公司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本次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7.0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的 42.15%，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 47.05亿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2.15%，无逾期
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720 证券简称：艾森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8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1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中庄路 299 号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173,8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173,8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71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71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兵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小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73,8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请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932,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普通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已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郗璐璐、李璊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4-006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1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通过邮件的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八名，实到董事八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董事长李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
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以下担保事项：

1、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湖北葛店人福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为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同意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
福”）、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克”）、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人福”）、湖北人福长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长江”）、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福荆州”）、人福医药咸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咸宁”）、人福医药恩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
福恩施”）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所示：
担 保
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
（万元）

股东大会授权
担保额度(万元)

宜 昌
人福 人福医药 46.55%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15,000 万元
授信

￥25,000.00 ￥15,000.00 ￥60,000.00

葛 店
人福 人福医药 46.55%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5,000.00 ￥20,000.00 ￥50,000.00

人 福
医药

宜昌人福 31.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8,000 万元
授信

￥18,000.00

￥165,400.00 ￥220,000.00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0,000 万元
授信

￥1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5,000.00

武汉人福 20.0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5,000.00 ￥16,000.00 ￥30,000.00

武汉普克 41.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5,000.00 ￥19,000.00 ￥25,000.00

湖北人福 65.26%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9,000 万 元
授信

￥4,500.00 ￥237,500.00

￥280,000.00 ①

人福长江 68.7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000 万 元
授信

￥1,000.00 ￥8,000.00

人福荆州 79.41%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2,000.00 ￥5,500.00

￥100,000.00 ②人福咸宁 83.6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1,500 万 元
授信

￥2,000.00 ￥2,500.00

人福恩施 87.46%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2,000.00 ￥0.00

合计 ￥84,500.00 / /

注：①股东大会授权人福医药 2023年度预计为湖北人福及其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为 280,000.00万元；

②股东大会授权人福医药 2023 年度预计为湖北人福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或等于 70%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为 100,000.00万元。

鉴于上述被担保方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方同意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刊登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4-007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
2、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3、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
4、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克”）；
5、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人福”）；
6、湖北人福长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长江”）；
7、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州”）；
8、人福医药咸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咸宁”）；
9、人福医药恩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恩施”）。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
（万元）

股东大会授权担
保额度(万元)

宜昌人
福 人福医药 46.55%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15,000 万 元
授信

￥25,000.00 ￥15,000.00 ￥60,000.00

葛店人
福 人福医药 46.55%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5,000.00 ￥20,000.00 ￥50,000.00

人福医
药

宜昌人福 31.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8,000 万 元
授信

￥18,000.00

￥165,400.00 ￥220,000.00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0,000 万 元
授信

￥1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元授
信

￥5,000.00

武汉人福 20.0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元授
信

￥5,000.00 ￥16,000.00 ￥30,000.00

武汉普克 41.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元授
信

￥5,000.00 ￥19,000.00 ￥25,000.00

湖北人福 65.26%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9,000 万元授
信

￥4,500.00 ￥237,500.00

￥280,000.00 ①

人福长江 68.7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000 万元授
信

￥1,000.00 ￥8,000.00

人福荆州 79.41%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元授
信

￥2,000.00 ￥5,500.00

￥100,000.00 ②人福咸宁 83.6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1,500 万元授
信

￥2,000.00 ￥2,500.00

人福恩施 87.46%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元授
信

￥2,000.00 ￥0.00

合计 ￥84,500.00 / /
注：①股东大会授权人福医药 2023年度预计为湖北人福及其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为 280,000.00万元；
②股东大会授权人福医药 2023 年度预计为湖北人福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或等于 70%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为 100,000.00万元；
③上表中葛店人福为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

的额度）为 911,406.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503,699.33 万元的 60.61%，全部为对
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中人福荆州、人福咸宁、人福恩施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人福医药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在上述授权范围
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以下担保事项：

1、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为公
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同意公司为宜昌人福等 8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所示：
担 保
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
（万元）

股东大会授权
担保额度(万元)

宜 昌
人福 人福医药 46.55%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15,000 万元
授信

￥25,000.00 ￥15,000.00 ￥60,000.00

葛 店
人福 人福医药 46.55%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5,000.00 ￥20,000.00 ￥50,000.00

人 福
医药

宜昌人福 31.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8,000 万元
授信

￥18,000.00

￥165,400.00 ￥220,000.00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0,000 万元
授信

￥1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5,000.00

武汉人福 20.0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5,000.00 ￥16,000.00 ￥30,000.00

武汉普克 41.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5,000.00 ￥19,000.00 ￥25,000.00

湖北人福 65.26%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9,000 万 元
授信

￥4,500.00 ￥237,500.00

￥280,000.00 ①

人福长江 68.7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替 换 过 往
1,000 万 元
授信

￥1,000.00 ￥8,000.00

人福荆州 79.41%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2,000.00 ￥5,500.00

￥100,000.00②人福咸宁 83.6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1,500 万 元
授信

￥2,000.00 ￥2,500.00

人福恩施 87.46%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年

替 换 过 往
5,000 万 元
授信

￥2,000.00 ￥0.00

合计 ￥84,500.00 / /

注：①股东大会授权人福医药 2023年度预计为湖北人福及其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为 280,000.00万元；

②股东大会授权人福医药 2023 年度预计为湖北人福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或等于 70%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为 100,000.00万元。

上述被担保方为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
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9日、2023年 6月 13日及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
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 公司于 2024年 1月 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宜昌人福、葛店人福为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公司为宜昌人福等 8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人福医药
人福医药基本情况及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三季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
（二）宜昌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730843405M
3、成立时间：2001年 8月 8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开发区大连路 19号
5、法定代表人：李杰
6、注册资本：29,352.7036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药品生产、销售（以《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有效期为准）；医疗器

械的生产、销售（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医药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药品、食品检测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代理进出口（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许可，不得经营）；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药品委托生产。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01,641.17 1,045,083.62
净资产 755,746.65 680,572.96
负债总额 345,894.52 364,510.6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61,917.27 274,630.70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598,753.06 700,995.31
净利润 181,381.82 207,801.36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
（三）武汉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01966747
3、成立时间：1997年 6月 2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生物园路 8号
5、法定代表人：唐维
6、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
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创业
空间服务。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7,661.27 75,389.82
净资产 70,075.32 64,077.20
负债总额 17,585.95 11,312.6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5,416.86 9,296.68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48,070.64 62,824.03
净利润 10,881.85 9,991.40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98.33%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持有其 1.67%的股
权。

（四）武汉普克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918910751
3、成立时间：2009年 9月 3日
4、注册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二路 99号
5、法定代表人：于群

6、注册资本：35,2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工程、中药制剂（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

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除外）、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保健品的研发及技术
服务；计生用品、生活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及技术）；软胶囊剂、药品、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凭许可证在核定期
限内经营）。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5,927.15 83,267.88

净资产 50,624.11 44,671.76

负债总额 35,303.05 38,596.1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4,514.50 27,741.86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45,890.36 49,173.46

净利润 8,901.79 6,670.82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五）湖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711969790N
3、成立时间：1998年 11月 3日
4、注册地点：武昌区和平大道 219号白云边大厦 17、18层
5、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6、注册资本：141,714.8534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中药饮片代煎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光学玻璃销售，专用
设备修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市场营销策划，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塑料制品制造，电子产品销售，家具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初
级农产品收购，计算机系统服务，汽车销售。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739,016.10 768,414.56

净资产 256,733.97 253,832.72

负债总额 482,282.13 514,581.8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80,685.36 512,492.22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626,595.06 821,701.44

净利润 6,579.98 11,700.62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84.49%的股权，根据增资
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 100%权益。

（六）人福长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长江医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303654554W
3、成立时间：2014年 12月 23日
4、注册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 288号招商公园 1872项目 A2地块 8栋 17层 3室-17室
5、法定代表人：蔡强
6、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食品销售。 一般项目：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化妆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286.44 16,900.52
净资产 5,082.83 5,036.88
负债总额 11,203.61 11,863.6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1,203.61 11,863.64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5,190.41 26,758.74
净利润 486.94 774.09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55%的股权。
（七）人福荆州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670363257P
3、成立时间：2008年 1月 15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郢都路 118号（1幢 1层、3幢 2、3层、4幢 1层）
5、法定代表人：蔡强
6、注册资本：1,5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含冷藏冷冻药品）的销售；第一、二、三类医
疗器械销售；贸易批发（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项目除外）；日用百货、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
消毒用品、化妆品、计生用品、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实
验室器材、化学玻璃制品的批发兼零售；房屋租赁；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
检测维修服务；医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不含诊疗）；会议会展服务（不含餐饮、住宿）；普通货运；物流
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0,537.90 30,280.15
净资产 6,287.35 5,769.90
负债总额 24,250.55 24,510.25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4,250.55 24,510.25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9,524.30 22,045.55
净利润 517.45 511.70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55%的股权。
（八）人福咸宁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咸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2MA48YTM571
3、成立时间：2017年 5月 9日
4、注册地点：咸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津晶城科技园 43幢一楼
5、法定代表人：蔡强
6、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批发，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 一般项

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
危险货物），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专用设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食品用
洗涤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
售，化妆品批发，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电子产品销售，家
具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6,369.51 27,361.83

净资产 4,320.02 4,364.31

负债总额 22,049.49 22,997.5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2,394.25 22,977.03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1,125.92 29,986.16

净利润 -44.29 422.95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85%的股权。
（九）人福恩施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恩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0067365050XA
3、成立时间：2008年 3月 25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恩施市松树坪村硒施大道恩施高新区人福物流园 2栋
5、法定代表人：蔡强
6、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危险化学品经

营，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食品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教学专用
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玻璃仪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仪器仪表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
用医疗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汽车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养老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农副产品销售，
初级农产品收购，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
购销，中草药收购。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2,831.44 30,897.31

净资产 4,116.61 3,857.70

负债总额 28,714.83 27,039.6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8,714.83 27,039.61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1,083.34 25,341.14

净利润 258.91 390.70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51%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宜昌人福同意为公司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25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葛店人福同意为公司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

亿捌仟万元整（￥18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

亿元整（￥10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

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同意为武汉人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公司同意为武汉普克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

元整（￥5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公司同意为湖北人福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

（￥45,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公司同意为人福长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公司同意为人福荆州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公司同意为人福咸宁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 公司同意为人福恩施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

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
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
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被担保方为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

提供担保。公司拥有上述被担保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其中，被担保方中人福
荆州、人福咸宁、人福恩施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但上述公司近年来经营稳定，资信良好，自
主偿付能力充足。

基于以上情况，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利益，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将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
公司的保障。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是为了下属子公司的日常
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
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且被

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将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
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 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为

911,406.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503,699.33 万元的 60.61%，全部为对公司及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包含尚
未使用的额度）为 721,006.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503,699.33 万元的 47.95%；子公
司对上市公司的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为 190,4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503,699.33万元的 12.66%。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 2024－009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陈刚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 327,97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4%。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35,000,000股，占
其所持股份的 10.67%，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陈刚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63,88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49.97%，占公司总股本的 8.9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义乌市衡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
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数量为
571,510,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25%。 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 268,790,000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股份的 47.03%，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0%。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陈刚先生解除质押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陈刚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5,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6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1%
解除质押时间 2024年 1月 17日
持股数量 327,979,879股
持股比例 17.9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63,88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9.9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96%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的安排。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陈刚 327,979,879 17.94% 198,880,000 163,880,000 49.97% 8.96% - - - -

义乌 市 衡
英 企业 管
理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16,392,446 0.90% - - - - - - - -

珠海 横 琴
舜 和企 业
管理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27,138,642 12.42% 104,910,000 104,910,000 46.19% 5.74% 104,910,000 - 122,228,642 -

合计 571,510,967 31.25% 303,790,000 268,790,000 47.03% 14.70% 104,910,000 - 122,228,642 -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5389 证券简称：长龄液压 公告编号：2024-002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18日、2024 年 1 月 3 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5）。

2024年 1月 18日，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需要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无
锡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961489070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夏继发
注册资本：14408.707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 12月 04日
住所：江阴市云亭街道云顾路 885号
经营范围：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建筑工程用机械、通用零部件的制造、加工、销售、研究、

开发；其他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光伏发电、售电；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4-013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华泰证券聚益第 23342号（中证 500）收益凭证
● 本次赎回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一、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议情况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年 1 月 3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该额度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 月 12 日、2 月 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莱新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3-010）和《福莱新材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二、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7日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2,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已于

2024年 1月 17日收回上述理财本金并获得收益，具体到期赎回情况如下：
购买主
体 协议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赎 回 金 额
（万元）

实 际 收 益
（元）

公司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聚益第
23342 号 （中 证
500）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2,000.0
0

2023 年 8
月 18日

2024 年 1
月 17日 153天 2,000.00 83,287.67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4-002
债券代码：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家悦转债”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根据《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会议规则》”）
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
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需经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
后方能生效。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和《会议规则》的规定，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对本次可转债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参加会议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 具有法律约束
力。

●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毕美云女士；
4、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月 18日 14:00；
5、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 53号 A座公司会议室；

6、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募集说明书》、《会议规则》等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 3 名，所代表的未偿还且有表决权的“家悦转债”482,650

张，占债权登记日公司本期未偿还债券总数的 7.484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

证。
三、会议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82,650张，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100%；反对 0张，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0%；弃权 0张，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同意并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胡家军、顾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募集说明书》、《会议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4-006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98,490,179.61 4,026,278,593.25 -5.66
营业利润 460,568,863.82 444,247,418.37 3.67
利润总额 459,090,863.60 445,812,827.04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026,987.03 303,625,165.42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
润 301,595,803.39 279,782,717.88 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38 0.7093 4.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6 13.89 减少 0.0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1 12.8 增加 0.3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673,110,788.62 4,621,975,680.77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88,290,832.53 2,216,214,931.35 7.76
股 本 428,917,117.00 429,807,117.00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7 5.16 7.9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379,849 万元，同比下降 5.66%。 营业利润为 46,057 万元，同比增长

3.67%；利润总额为 45,909万元，同比增长 2.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903 万元，同比
增长 5.07%。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 2023年度主要财

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会与 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05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披露

2023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 2023 年度未经

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中汇交发〔2023〕371 号），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湘
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未经审计的 2023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母公司利润表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将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
chinamoney.com.cn）披露。

上述财务报表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告附件。
本公告所载湘财证券 2023 年度报表为其母公司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投资者应审慎参考，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9 日


